中華民國第十三屆「大愛獎」
身心障礙者之傑出尊長選拔暨表揚活動實施計畫書
活動緣起
　　「大愛獎」從87年到98年已經舉辦十二年了，共有114組身心障礙者之傑出尊長獲獎，受到社會各界的鼓勵與讚賞，來自十方的期許與支持，鞭策著我們更加努力辦好這項活動，本會一本發揚人性光輝的初衷，再次籌辦第十三屆「大愛獎」，希望能確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為社會付出愛心的人受到肯定，獲得讚揚。
壹、宗　　旨
一、評選身心障礙者之傑出尊長，犧牲奉獻獲得社會的肯定與讚揚。
二、透過對尊長的表揚，肯定身心障礙者的能力與社會的貢獻。
三、透過活動的推行，讓社會大眾了解身心障礙者的潛能與努力，並能關懷他們，支持身心障礙者福利工作的推動。
四、彰顯人性奮發向上，無我無私的光明面，樹立樂觀進取的典範，端正社會風氣。
貳、指導單位
內政部、台北市市政府、教育部、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叁、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慈光愛心會
肆、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全國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財團法人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
國寶人壽股份有限公司、三重玄聖殿
伍、協助單位
全國各身心障礙團體、社福公益團體、愛心社團、志工團體和各相關媒體等
陸、贊助單位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中國石油公司、臺灣電力公司、中華航空公司

柒、活動期間
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日至九十九年八月一日
捌、活動地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三十號二樓）
玖、活動方式
一、推　薦：
(1) 由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及身心障礙福利團體經理監事會或董事會通過推薦候選人。
(2) 各地村、里、鄰長介紹，由鄉、鎮、區公所具函推薦候選人。
二、評　審：
　    由主辦單位聘請社會賢達組成評審委員會，就候選人資料詳加審核，經實地查訪及初、複、決審評分遴選當選人。
三、表　揚：
　　     藉由公開表揚以肯定身心障礙者之傑出尊長對其身心障礙子弟及社會所付出的大愛。
四、音樂會：
　　     邀請全體得獎人與相關人士共同欣賞音樂會，由國內知名的身心障礙子弟發揮才藝擔綱演出，展現出身心障礙者超越缺陷追求完美的精神。
五、餐　宴：
　　     宴請指導長官、評審委員、第十三屆「大愛獎」得獎人及其身心障礙子弟，以示慶賀。
六、專　刊：
　　     發行專刊以表彰得獎人的懿行，增進社會祥和。
七、拜　會：
　　     安排拜會政府首長，親予嘉勉鼓勵，以示政府對此深具社教意義相關活動之重視及對所有當選者之肯定。
拾、候選人條件
一、被推薦人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領有「國民身分證」及外籍人士領有「居留證」，照顧持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身心障礙子弟，具有以下所列候選標準者，得被推薦為本獎候選人。
二、候選標準：
　　     凡候選之尊長，須有下列各項事蹟或特殊貢獻者，以愛心、耐心、細心、教育撫育身心障礙者而有成就，經推薦得為候選人。
(1) 尊長付出愛心及耐心，無怨無悔長期照顧身心障礙子弟者。
(2) 身心障礙子弟、尊長有傑出事蹟或特殊貢獻，足為大眾表率者。
(3) 身心障礙子弟、尊長品德優良，無不良嗜好及行為，其善德、懿行有匡正社會風氣之教化功效者。
(4) 熱心公益回饋社會，對促進社會福利有傑出貢獻者。
拾壹、推薦作業時程
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日至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一、各推薦單位應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將所推薦之候選人（每推薦單位以不超過二組為原則）資料逕寄主辦單位。
二、每組候選人資料中應包含下列文件：
(1) 推薦表正本一份（敬請打字）及影本十二份（合計十三份），候選尊長最近三個月內正面之二吋照片二張（尊長為父母者，各二張），身心障礙子弟二吋照片二張，照片背面都請註明姓名，照片請浮貼於推薦表正本上。
(2) 親子生活照片二張（含尊長及身心障礙子弟）（照片背面請註明姓名），浮貼於紙上。
(3) 候選尊長之身心障礙子弟，其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印本一份，以備查用（請將身心障礙手冊及身分證影本，黏貼於紙上）。
(4) 候選尊長自身及身心障礙子弟曾經得獎之獎狀或社會貢獻傑出事蹟等有關資料影本各一份，以備查用。
(5)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三個月內正本）
(6)若推薦單位和被推薦人是同屬一單位，須檢附該單位理事會推薦書及會議紀錄各一份。
(7) 證件影印和照片浮貼於紙上，避免遺失，以備查用。
(8)將候選尊長將其事蹟及資料詳載於推薦表中（敬請打字），連同上列文件於即日起至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以郵戳為憑）逕寄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慈光愛心會（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8巷3弄20號）。
以上資料惠請裝訂妥當，以免脫落遺失。    

拾貳、評選作業時程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日至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一、初  審：九十九年六月十日至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由主辦單位代表連同聘請社會賢達人士，組成初審小組，就所有候選尊長資料詳加審視，篩選出合格者。
二、複  審：九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至九十九年六月廿五日
　　     由主辦單位委聘具身心障礙福利專業素養人士，就初審合格之候選尊長予以複審，擇其優者，進行實地查訪。
三、決  審：九十九年七月十日至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及身心障礙福利主管人士組成，就複審入圍者分別依「愛心程度」、「成就大小」、「教化功效」，予以詳細審查，審慎評出得獎人，預計選拔出十組得獎人。
拾參、表揚

一、通　知：
得獎人經評定後，由主辦單位發函通知當選人。
二、公　布：
九十九年七月底召開記者會於傳播報章媒體公布當選名單，以昭公信。
三、表　揚：
　　     九十九年八月一日下午二時於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三十號二樓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行隆重頒獎、音樂會、慶宴等活動。
拾肆、計畫特色
一、強調「愛心」的重要性：始終堅持守候照顧身心障礙者的尊長，不屈不撓的延續「大愛」光芒。
二、身心障礙者的尊長獲得表揚：成功的教養出身心障礙子弟，貢獻心力、服務社會。
三、邀請身心障礙子弟以音樂才藝回饋尊長及社會。
四、透過活動的推行及大眾的支持，推動身心障礙者的福利。
拾伍、計畫效益
一、讓身心障礙者之尊長感受到社會對其犧牲奉獻精神之肯定及謝意。
二、鼓勵更多人士發揮愛心，關懷社會上更需要關懷的人，形成一股清流，導正社會風氣。
三、使更多人了解並肯定身心障礙者的潛能，願意接納為社會的一份子。
四、可鼓勵其他身心障礙朋友發揮潛能，以愛心回饋愛心，為自己、為家人、為社會謀福利。
